
睢宁县岚山镇卫生院东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现状调查报告公示
公示时间：5个工作日

公示时间：2025年2月13日
一、项目概况

睢宁县岚山镇卫生院东侧地块（以下简称“调查地块”）位于睢宁县岚山镇府前路北侧、占李线西侧，地块占地面积3821m2（约5.73亩）。根据睢宁县国土资源局岚山国土资源所提供的规划证明，调查地块规划为商住用地，属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的第一类用地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第五十九条第二款“用途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，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”。调查地块目前已建成居民楼，现因办理土地使用相关文件，需对调查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现状调查。

2025年12月，受睢宁县岚山镇人民政府的委托，江苏徐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调查单位”）承担了调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。调查单位在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在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基础上，对地块信息进行了整理和分析，现场踏勘期间，调查地块目前已建成居民楼，地块全部硬化，且已入住居民，不具备快速检测条件，故未对调查地块开展土壤表层样品PID和XRF快速检测，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《睢宁县岚山镇卫生院东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现状调查报告》

（2）调查结论

通过调查地块的历史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、人员访谈及污染识别等工作可初步确定，调查地块土壤无污染痕迹，周边环境对调查地块的影响较小，调查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，符合第一类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，不属于污染地块，调查活动可以结束。


